
南亞技術學院學生學雜費分期付款切結書 

 

學生         辦理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學雜

費分期付款，保證人保證學生若未依期限繳

納，願負所有相關責任。 

 

 

保證人(家長或監護人)：         (簽名蓋章) 

手機:               住家電話: 

地址: 

**附保證人身分證影本 

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

 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